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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国防科工局关于丹东黄海特种专

用车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辽宁曙光汽车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

查的意见》和商务部反垄断局《不实施进一

步审查通知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公司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

司正在推进股权转让及投票权委托事宜。近日，公司收到《国防科工

局关于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辽宁曙光汽车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》（科工计[2017]310

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“辽宁省国防科工办《关于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

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公司股权转让军工事项保密审查的请示》（辽科工

[2017]9号）收悉，经对相关军工事项进行审查，原则同意丹东黄海

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

权转让。本意见仅限于我局对本次资本运作的军工事项审查，军工事

项外的其他事项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具体意见如下：一、本

次资本运作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

责任公司和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须按照《国防科工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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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

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科工计[2016]209 号）要求，在公

司章程中设立军工事项特别条款，上市公司履行法定程序后报你办备

案，同时抄报北京市国防科工办。二、有关涉密信息披露，应按国家

有关规定办理。三、资本运作后，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

应按照《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书面报

告有关变化情况；按规定开展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和处置，办理武

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、安全保密管理资质等相关事项的变更手续。四、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应进一步

加强内部保密工作管理，建立和完善保密工作制度；后续重大军工事

项，应按有关规定报审。五、本意见有效期 24 个月。” 

近日，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了商务部出具的《不实施进一

步审查通知》（商反垄初审函[2017]第 114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“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五条，经初步审查，现决定，

对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收购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

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，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。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

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，依据相关法律办理。” 

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 月 15 日 


